
103學年通識課程可重修科目對應表 

100入學生 

不及格科目 

101入學生 

不及格科目 

102入學生 

不及格科目 
103學年可重修科目 

上學期：國文（一） 

下學期：國文（二） 

上學期：國文（一） 

下學期：國文（二） 

 

 

 

 

國文 

1.國文 

2.國文（一）或（二）其中 1

門不及格可重修「國文」。 

2門均不及格可重修： 

「國文」及「中國幽默文學選

讀（人文及藝術領域）」或

「文學的尋根之旅—詩騷

品讀（人文及藝術領域）」

或「台灣文學選讀（人文及

藝術領域）」 

上學期： 

英文（A）、（B）、（C） 

下學期： 

英文（A）、（B）、（C） 

上學期： 

英文（A）、（B）、（C） 

下學期： 

英文（A）、（B）、（C） 

上學期： 

英文（A）、（B）、（C） 

下學期： 

英文（A）、（B）、（C） 

上學期： 

英文（A）、（B）、（C） 

下學期： 

英文（A）、（B）、（C） 

  

上學期： 

英語聽講（A）、（B） 

下學期： 

英語聽講（A）、（B） 

上學期： 

英語聽講（A）、（B） 

下學期： 

英語聽講（A）、（B） 

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 跨領域課程 

人文及藝術領域 人文及藝術領域 人文及藝術領域 人文及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生命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生命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生命科學領域 自然科學/生命科學領域 

注意：重補修同學選課，請留意教務處公布的選課時段分配。 


